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村集体使用国有农用地依法确认工作的实施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落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和规范国有农用地管理的指导意见》（新政办发〔2025〕44号）和自治区党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指导做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使用国有农用地依法确认和“上图入库”工作的通知》（新农办政改函〔2025〕148号）文件要求，扎实推进米东区村集体使用国有农用地依法确认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政府令第226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等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结合米东区实际情况，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紧扣处理好农民和土地关系这一主线，进一步规范米东区国有农用地管理，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切实保障农牧民切身利益，促进米东区农业可持续发展，为全区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全面振兴奠定坚实根基。
基本原则

——坚持国有属性。严格坚守国有农用地全民所有权归国家的根本属性，依法确认国有农用地使用权给农民集体，不改变土地国有所有权性质，严禁以任何形式变相转为集体所有、侵占国有资产，确保国有土地权属清晰、边界明确、权益完整。

——坚持土地农用。严格落实永久保持农用地农业用途属性，仅限用于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等农业生产，严禁擅自改变用途、违规转为建设用地或非农用途；严格保护耕地、永久基本农田，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与生态安全，确保农地农用、农地姓农。

——坚持依法依规。严格依法依规开展权属调查、界址勘定、权属审核、公示公告、授权确认；厘清权属来源、化解权属争议，做到权属合法、界址清楚、面积准确、程序完备、资料齐全，确保确认结果经得起法律与历史检验。

——坚持权益保障。严格落实国有农用地依法确认政策，对长期以来由农村集体实际管理使用的国有农用地依法确定给农村集体使用；明确使用权期限、权利义务与监管要求，保障农民集体合法使用、鼓励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收益归集体。

——坚持分类施策。严格“尊重历史、兼顾现实，依法依规，维护稳定”的原则，有效衔接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试点工作，在自治区指导意见（耕地鼓励5-10年，园地10-20年）下，因地制宜、稳妥开展分类确认，坚决杜绝简单化、一刀切，确保确认工作群众认可、人民满意。

重点任务

以2023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及集体土地确权发证数据为基础，经分析核定，米东区（含甘泉堡范围）涉及国有耕地、园地总面积84712.62亩，其中耕地面积80921.51亩、园地面积3791.11亩。
农村集体组织使用国有农用地39383.044亩，主要涉及8个乡镇（街道），60个行政村。为避免出现“一地多证”、违法开草、毁林毁草等违法行为，经林草部门反馈套合林权证和草原证等信息，目前可授权面积为31047.03亩。
具体如下：

1.按照乡镇分类：
柏杨河乡13361.84亩、古牧地镇779.54亩、芦草沟乡237.46亩、三道坝镇8302.12亩、铁厂沟镇5689.07亩、羊毛工镇1362.87亩、长山子镇1044.87亩、地磅街道269.26亩。

2.按照使用类型分类：
（1）已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国有农用地（耕地、园地）5771.24亩，（其中柏杨河乡3458.65亩、古牧地镇187.88亩、芦草沟乡145.17亩、三道坝镇353.43亩、铁厂沟镇1107.37亩、羊毛工镇301.15亩、长山子镇217.59亩）。

（2）村集体机动地分配给个人1974.8亩，（其中柏杨河乡724.02亩、古牧地镇99.06亩、芦草沟乡23.31亩、三道坝镇945.26亩、铁厂沟镇126.10亩、羊毛工镇50.48亩、长山子镇6.57亩）。

（3）村集体或个人发包租赁地16628.02亩，（其中柏杨河乡7642.28亩、古牧地镇285.31亩、芦草沟乡22.41亩、三道坝镇5693.38亩、铁厂沟镇1977.12亩、羊毛工镇681.09亩、长山子镇326.43亩）。

（4）村级行政区域范围内零星碎小地块及其他地块（农经权证周围田间地头、报批夹缝、集体土地确权地周围碎小地块、未使用、开荒地等）面积6672.97亩，（其中柏杨河乡1536.89亩、古牧地镇207.29亩、芦草沟乡46.56亩、三道坝镇1310.05亩、铁厂沟镇2478.49亩、羊毛工镇330.15亩、长山子镇494.28亩、地磅街道269.26亩）。
四、组织领导

由米东区国有农用地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专班（后简称“工作专班”）负责村集体使用国有农用地的依法确认工作。
五、工作流程

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和规范国有农用地管理的指导意见》（新政办发〔2025〕44号）文件要求：国有农用地依法确定给农民集体使用要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等有关要求有序开展。结合米东区实际情况，此项工作分为4个步骤，具体流程如下：

（一）第一步骤：启动准备阶段
1.工作部署与政策宣传：米东区国有农用地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专班召开会议，统一部署确认工作。各乡镇人民政府、各成员单位负责在本辖区、本系统内开展政策宣传解读。

2.村集体提出申请：使用国有农用地的村集体经济组织，经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代表）大会民主决议后，向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提交书面申请，并提供土地历史使用情况、现状、权属来源说明、四至范围图件等相关佐证材料。

3.乡镇初步核查与申报：乡镇人民政府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进行初步核查，核实土地现状、用途及权属相关资料。经乡镇党委、政府研究同意后，形成初步审查意见，连同申请材料一并报送工作专班。

（二）第二步骤：审核确认阶段

米东区农业农村局、林业和草原局会同自然资源局调查核实集体使用国有农用地范围，厘清权属关系，确定拟确认给农村集体组织使用的国有农用地（含耕地、园地）面积。
（三）第三步骤：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实施阶段

工作专班负责集体使用国有农用地耕地、园地确认工作，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程序依法依规开展确认工作。

（四）第四步骤：集体审议决定阶段

工作专班将履行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形成的相关确认材料，按程序提请米东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集体研究决定。在充分听取参会人员意见后作出决策决定，米东区人民政府出具确认批复。

六、工作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米东区工作专班负责研究制定相关配套政策措施，定期听取各乡镇工作推进情况汇报，及时分析研判并协调解决工作中存在的困难问题，确保各项工作稳妥有序、依法依规推进。各乡镇负责统筹推进本辖区国有农用地确定使用工作，配齐配强工作力量，规范组织实施各项具体工作，确保工作平稳推进、取得实效。
（二）压实工作责任。各部门、各乡镇要强化责任担当，密切协作配合、高效联动发力，健全上下贯通、统筹推进的工作机制，切实做到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坚决杜绝推诿扯皮、敷衍塞责等现象，以严实作风推动国有农用地依法确定给农民集体使用各项工作任务落地见效。

（三）加强风险防范。各部门、各乡镇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密切关注工作推进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强化分析研判和应急处置，严格做好舆情监测与正面引导。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及时掌握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采取政策宣讲、协商调处、法治保障等方式，将各类风险隐患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切实维护米东区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附件：
	米东区国有农用地依法确定给农村集体使用面积明细表

	乡镇
	坐落
	面积（亩）

	柏杨河乡
	
	13361.83606

	
	阿合阿德尔村
	8.358097

	
	柏杨河村
	591.588231

	
	柏杨河乡直属
	6505.229693

	
	独山子村
	463.93762

	
	红柳村
	2727.426673

	
	米东区直属（梧桐窝子村）
	229.978435

	
	梧桐窝子村
	1745.768693

	
	玉西布早村
	1089.548616

	地磅街道
	
	269.257842

	
	卡子湾村
	269.257842

	古牧地镇
	
	779.535782

	
	东工村
	96.119121

	
	皇渠沿村
	0.060593

	
	太平渠村
	120.740589

	
	团结村
	98.733204

	
	西工村
	17.94143

	
	下大草滩村
	346.544909

	
	下沙河村
	99.395936

	芦草沟乡
	
	237.455741

	
	芦草沟村
	37.309531

	
	人民庄子村
	200.14621

	三道坝镇
	
	8302.11868

	
	大庄子村
	4.274839

	
	东滩村
	0.463007

	
	二道坝村
	5.809941

	
	韩家庄村
	110.260128

	
	河南村
	191.25663

	
	皇工村
	95.868161

	
	三道坝村
	91.448612

	
	三道坝镇新庄子村
	1.049458

	
	三道坝镇直属
	6581.030878

	
	十二户东村
	12.044544

	
	十二户西村
	238.502547

	
	四道坝村
	70.600644

	
	塔桥湾村
	0.837346

	
	天生沟村
	109.914127

	
	头道坝村
	673.265828

	
	西阴沟村
	115.49199

	铁厂沟镇
	
	5689.074989

	
	八家户村
	1654.922628

	
	大草滩村
	369.785801

	
	芦草沟乡及铁厂沟镇争议区
	247.450936

	
	曙光上村
	234.313075

	
	曙光下村
	22.26095

	
	天山村
	2029.119159

	
	铁厂沟东村
	397.469425

	
	铁厂沟西村
	621.042143

	
	铁厂沟镇直属
	112.710872

	羊毛工镇
	
	1362.873027

	
	东方村
	646.752363

	
	红雁湖村
	75.98971

	
	蒋家湾村
	19.991817

	
	雷家塘村
	183.190397

	
	留子庙村
	124.025484

	
	陕西工村
	1.856509

	
	西庄子村
	91.178175

	
	协标工村
	22.880657

	
	新建村
	58.786277

	
	羊毛工村
	138.221638

	长山子镇
	
	1049.732725

	
	二湾村
	1.751048

	
	高家湖村
	2.113547

	
	黑水村
	1.150231

	
	吉三泉村
	0.301501

	
	碱梁村
	15.99887

	
	六户地村
	3.596855

	
	马场湖村
	903.723979

	
	三个庄村
	0.942897

	
	土窑子村
	0.388656

	
	长山子村
	6.019875

	
	长山子镇新庄子村
	1.264854

	
	长山子镇直属
	112.480412

	总计
	
	31051.88484




